
 

 

 
 

「積金易」平台調解先導計劃（先導計劃） 
 

《調解證明書》 
 

此 證 明 書 由 調 解 員 填 寫 。  

茲 證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積 金 易 平 台 使 用 者 ) 與 積 金 易 平 台 有 限 公 司，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 (強制性公積金(強積金)受託人)(如適用)於以下期間進行調解：  

 

 

日期  開始（時間）  結束（時間）  

   

   

   

 

並已：(請在適當的□內加上“√”) 

 

 完成和得出以下結果：  

 達成圓滿及最終和解，和解協議已妥為簽署。  

 達成部分和解，部分和解協議已妥為簽署。  

 未能達成和解。  

 

  終止：  

 由調解員提出。     

 

 

 

簽 署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日 期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

姓 名 ( 請 以 正 楷 填 寫 )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 調 解 員 )  

 

本中心檔號： 

收件日期： 

 (只供調解中心人員填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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